北京市建设行业 “诚信企业”考核记分评定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一、企业信用管理（10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审定分
	评定分

	1
	有符合本行业和本企业特点的、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并抓好落实
	3
	
	
	

	2
	有负责信用管理的工作部门，并有企业领导负责日常信用管理工作
	1
	
	
	

	3
	有符合企业实际的信用工作总结
	2
	
	
	

	4
	有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
	2
	
	
	

	5
	企业主要负责人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近两年信用记录良好
	1
	
	
	

	6
	上一年被国家、北京市评为"诚信企业"
	1
	
	
	


二、企业经营行为和能力（25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审定分
	评定分

	7
	认真贯彻“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”，依法承发包行为，无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行为
	6
	
	
	

	8
	工程结算收入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5
	
	
	

	
	净资产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3
	
	
	

	9
	企业经理的职称和管理工作经历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1
	
	
	

	
	企业三总师的职称和管理工作经历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1
	
	
	

	10
	无违反注册建造师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
	1
	
	
	

	
	注册建造师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3
	
	
	

	11
	有职称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总数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2
	
	
	

	
	工程技术人员及有高、中级职称工程技术人员数目达到资质标准要求
	3
	
	
	


三、企业管理（45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审定分
	评定分

	12
	认真贯彻国家质量法律法规。无违反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的行为
	4
	
	
	

	
	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
	1
	
	
	

	
	建立质量管理工作责任制，质量管理保证体系运行有效
	2
	
	
	

	
	两年内未发生四级质量事故
	2
	
	
	

	
	工程质量合格率百分之百  
	1
	
	
	

	13
	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	2
	
	
	

	
	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,持证上岗
	2
	
	
	

	
	两年内未发生一般安全事故
	2
	
	
	

	
	严格“安全生产许可证”管理，无暂扣、吊销的处理
	1
	
	
	

	
	除上述内容外无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，降低安全生产条件，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未及时排除，被执法部门查处的行为
	2
	
	
	

	14
	设置施工现场场容卫生、环境保护的管理机构，并配备管理人员，无违反《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场容卫生标准》的行为
	1
	
	
	

	15

	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
	2
	
	
	

	
	合同签约依法合规，内部执行流程可控
	2
	
	
	

	
	除不可抗力和对方违约，以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解除外，合同履约率百分之百
	5
	
	
	

	
	按行政主管部门要求，按时上报在建项目履约信息，合同监管无违规行为
	2
	
	
	

	
	竣工工程达到顾客满意
	3
	
	
	

	
	竣工资料完整齐全，无不履行保修义务或拖延保修义务的行为
	1
	
	
	

	16
	有项目管理办法或项目管理运营手册，严格落实《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规范》，有法人代表与项目经理签订的责任书
	1
	
	
	

	
	坚持对项目部定期的责任考核
	2
	
	
	

	17
	贯彻劳动合同法，依法签定聘用、劳动合同
	1
	
	
	

	18
	完善的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管理制度，并有效贯彻实施
	1
	
	
	

	
	依法用工，实名制管理
	2
	
	
	

	
	按政策规定支付劳务费，不挪用、不拖欠
	2
	
	
	

	
	各类劳务人员按规定100%持证上岗
	1
	
	
	


四、企业财务（20分）
	序号
	内  容
	应得分
	自评分
	审定分
	评定分

	19
	财务制度健全，内控制度完善，照章纳税
	5
	
	
	

	20
	资产负债率75%以下
	5
	
	
	

	21
	产值利润率1.5%及以上
	5
	
	
	

	22
	净资产增长率≥3%
	5
	
	
	


五、获奖业绩（加分）

	序号
	奖  项
（各2分）
	区  级

（0.5分）
	市  级

（1分）
	国家级
（2分）
	自加分
	审定分
	评定分

	1
	获得工程质量奖
	
	
	
	
	
	

	2
	获得工程安全奖
	
	
	
	
	
	


六、违法失信行为受罚记录
	序号
	内  容

	1
	

	2
	

	3
	

	4
	

	5
	


七、考核记分累计
	项  目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总  计

	自评分
	
	
	
	
	
	

	审定分
	
	
	
	
	
	

	评定分
	
	
	
	
	
	


推荐单位: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考核日期: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终审单位: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考核日期:      年    月    日
2

